
 

 

 
关于建立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公开 

属性认定制度的通知 
 

各生态环境分局，直属各单位、市局各科（室）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等相关要求，为健

全我局信息公开属性认定机制，切实促进我局各部门严格履行政

府信息公开职责，现就我局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属性认定制度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定原则 

公文公开属性认定坚持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按照“谁

制作、谁认定、谁办理”原则，在公文稿纸和正式行文版记下方

分别设立“公开方式”，认定其公开属性，公开属性为主动公开、

依申请公开、不公开三种。 

公文制作部门在公文制作过程中同步确定公文公开属性标

识，应对拟发公文公开属性标识进行认定把关，对拟标识为“不

公开”的公文必须依法依规注明不予公开理由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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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

文书，包括决定、公告、通告、通知、通报、报告、请示、批复、

意见、函、会议纪要等。各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和行政管理过程

中形成的其他非公文类政府信息的公开审核管理，可参照确定公

开属性。 

三、保密审查 

在公文认定公开属性前，负责公文制作的部门应当对公文类

信息进行保密审查。涉及其他关联行政机关的，应与其进行沟通

确认。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，应当征求权利人的意见。不

能认定公开属性的，应当报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

小组确定。局办公室需对各部门制作拟印发公文的公开属性进行

进一步审核把关及沟通确认工作，确保公文公开属性合理无误。 

四、认定要求 

（一）《条例》第三章规定的具体内容以及其他依照法律、

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公文，应认定为“主动公

开”；《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的具体内容以及其他依法不公开的

公文，应依法认定为“不公开”；《条例》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规

定的具体内容，可依法认定为“不公开”；不属于上述要求范围

的公文，可认定为“依申请公开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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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转发公文，应根据所转发公文的公开属性确定转发公

文的政府信息公开属性；所转发公文没有确定公开属性的，原则

上应重新确定其公开属性。 

（三）联合发文，两个及以上部门联合发布的文件，由牵头

单位负责认定其公开属性，联合制作单位有提供公开审查意见的

义务。 

（四）确定为“主动公开”的公文，不可夹带“依申请公开”和

“不公开”的内容。属“主动公开”的公文印发后，立即通过东莞市

生态环境局官网对外公开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一是局办公室要严格落实公文属性认定的审核把关工作；二

是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对本部门制作的公文严格审查，依法依规

明确公开属性；三是对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，或者违反

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程序造成泄密的，局办公室联合党廉办按

有关规定问责追责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法、规范、有序开

展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5 日 

（联系人：张灿辉，联系电话：2339100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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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校稿：李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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